靜宜之美攝影比賽活動簡章

一、活動名稱：靜宜之美攝影比賽

二、活動宗旨：為提倡藝術休閒活動、培養校內人文涵養、鼓勵師生發掘靜宜之美，特舉辦此活動。
三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訓育委員會

四、主辦單位：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

五、承辦單位：學生自治會

六、主    題：靜宜校園生態或人物特色之呈現

七、參賽資格：本校師生及校友

八、作品規格：以手動相機或傻瓜相機為主（不得使用數位相機），

以135正、負片拍攝，黑白、彩色不限，不得裝裱、
格放、加色、彩繪、電腦合成，參賽作品每人至多2

件。參賽者請詳填本簡章所附之報名表，並浮貼於作

品背面。

九、收件截止日期及地點：九十三年十一月五日（五），

學生活動中心三樓課外活動指導組。

十、評審日期及地點：九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（四）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。

十一、錄取名額及獎項：

金質獎：一名，圖書禮卷參仟元、提貨卷伍仟元及獎牌乙座。

    銀質獎：一名，圖書禮卷貳仟元、提貨卷參仟元及獎牌乙座。

    特  優：五名，圖書禮卷壹仟元、提貨卷貳仟元及獎狀乙紙。

    優  選：五名，圖書禮卷壹仟元、提貨卷壹仟元及獎狀乙紙。

    佳  作：十名，圖書禮卷壹仟元及獎狀乙紙。

十二、評選結果公佈：九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（五），除通知得獎人外，並於本校網站（www.pu.edu.tw）及校內公佈欄公佈得獎名單。

十三、簡章索取：學生活動中心三樓課外活動組、學生自治會。

十四、比賽相關訊息詢問專線：04-26328001分機11221～11225。

十五、附則：（一）凡參賽作品須交付原稿底片及光碟乙片以供審核

（審核後,未得獎者底片退回，得獎者俟相關文宣品完成後退回），審核無誤方予給獎，得獎作品經著作財產權所有者同意後，本校得以任何方式對外發表、出版、印刷宣傳、公開展示等權利，不另給酬。光碟片歸主辦單位所有。

           （二）參賽作品請勿顯示日期。

           （三）不得冒借、抄襲、拷貝、仿冒，違者即取消得獎資格，取消之獎項不再遞補，主辦單位並得追回原獎項，所產生之法律責任由參賽者負擔。

         （四）參賽照片限未參加過其他比賽獲獎及公開發表過之照片，違者取消得獎資格，取消之獎項不再遞補，如已領取獎項者並得追回原獎項。
（五）凡參加攝影比賽者，視同承認本簡章之各項規定，如有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得隨時補充修改更正之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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